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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海建交〔2023〕91 号

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

关于 2023 年 10 月份区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双随机”、扬尘防治、合同履约及检测质量

监督检查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建设（代建）、监理、施工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海沧区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增强质量安全

意识、落实质量安全责任，我局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继续开展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双随机”检查、扬尘防治巡查、合同履约及检测

质量监督检查等工作，现将 2023 年 10 月份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质量安全“双随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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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我局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双

随机”监管机制规范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的通知》《福建省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监管办法》（2018 年版）、《厦门市建设

局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专项行动巩固提升实施

方案的通知》（厦建工〔2023〕28 号）、《厦门市建设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通

知》（厦建工〔2023〕48 号）、《厦门市海沧区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海沧区房建市政工程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

查整治 2023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厦海建安专委〔2023〕1

号）等文件规定要求，对祥露社区集体经济项目等 28 个项目开

展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双随机”监管检查工作。从检查情况看，

多数项目的参建主体基本能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建立质量安全管

控制度，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人员履职管理，开展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及质量、安全常见问题和市容提升与环境整治的专

项治理工作。但仍有部分项目责任主体对项目管理重视不够，未

落实项目自查自纠，现场质量安全隐患不能有效控制，施工安全

保障能力较差。

（一）检查发现的主要存在问题

1.质量安全行为方面

（1）个别项目的监理单位备案人员长期不在施工现场履职。

如：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的四栈桥路（官塘路至

过芸溪段）项目，总监黄元祥其长期不在岗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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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项目的监理单位未按要求开展季度检查。如：国

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的海沧区海沧街道片区正本清源

改造工程，第三季度监理单位未开展季度检查。

（3）部分项目的施工单位对监理发出的通知单未整改到位。

如：福建平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厦门德驰物流中心仓库及

附属工程项目。

2.实体工程质量方面

（1）部分项目沥青面层厚度不满足设计要求。如：中交第

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施工、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的

海沧区海沧街道片区正本清源改造工程等。

（2）部分项目梁柱节点处箍筋数量不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如：浙江欣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浙江中誉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监理的夸特纳斯（厦门）国际食材集采集配中心等。

（3）部分项目混凝土外观质量缺陷在混凝土结构子分部验

收前已修补。如：江苏美杰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施工、漳州如益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的厦门正利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厂房及配套项目。

3.实体工程安全方面

（1）部分项目施工现场未按规定做好临边防护等措施。如：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施工、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

公司监理的年产 40000 吨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化项目-厦钨新能

海璟基地锂离子电池材料扩产项目（桩基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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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项目外脚手架连墙件缺失。如：厦门安能建设有

限公司施工、中建远星（福建）发展有限公司监理的厦门星星工

艺品有限公司北地块二期扩建项目等。

（3）部分项目移动配电箱出线未采用橡皮护套绝缘电缆。

如：福建平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福建宇宏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监理的厦门德驰物流中心仓库及附属工程项目等。

（二）处理意见

1.责令整改：对检查发现存在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问题的

27 个项目责令改正（整改），发出《责令改正（整改）通知单》

27 份。

2.动态记分：对 27 位项目经理进行动态记分共计 163.5 分，

对相应施工企业记 163.5 分；对 27 位总监理工程师进行动态记

分共计 132.7 分，对相应监理企业记 132.7 分。

3.信用监管记录：（1）对四栈桥路（官塘路至过芸溪段）

项目的监理单位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记录信用监管

行为 P5 档次一次。（2）对海沧区海沧街道片区正本清源改造工

程项目的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记录信用监管行

为 P6 档次一次。

4.通报表扬：我局 10 月份开展了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

理行动，经多轮检查发现新阳西小学、中央储备粮厦门直属库有

限公司粮食仓储物流项目等两个项目认真贯彻《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巩固提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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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福建省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2023 年版）》

等文件，项目参建方持续主动积极地提升项目质量安全生产及文

明施工，表现优异，取得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现对新阳西小学

项目代建单位厦门海沧土地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建三局

（福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泉州市工程建设监理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分别记录信用监管行为 C4 档次一次；对中央储

备粮厦门直属库有限公司粮食仓储物流项目的建设单位中央储

备粮厦门直属库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监理单位福州诺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分别记录信用监管

行为 C4 档次一次。

二、建设工程建筑废土处置和扬尘防治巡查

10 月份，我局根据《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文明施工扬尘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厦建工

〔2022〕29 号）、《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关于印发海沧

区区管建设工程扬尘防治工作方案（2023 版）的通知》（厦海

建交〔2023〕17 号）等文件规定要求，对法拉电子南海路厂区

项目等 4 个工地进行检查。通过检查责任主体行为、文明施工措

施情况、扬尘防治落实情况、围挡公益广告张挂情况，发现多数

工地能按照相关标准，积极自查自纠，主动整改，合理使用各类

降尘措施，严格落实文明施工和创建文明典范城市有关要求，有

效控制施工扬尘力争保持良好的工地市容环境，但仍有部分工地

责任意识不明确，抱有侥幸心理，存在扬尘污染隐患。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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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厦门市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对我区建筑工地考评，

其中厦门当盛新材料产业园考评成绩 84 分，中央储备粮厦门直

属库有限公司粮食仓储物流项目项目考评成绩 83 分。根据《厦

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23 年度提升空气质量第

四十二、四十三次督查情况的通报》文件，海沧区管工地北附学

校未来海岸校区改扩建工程、海沧区 H2021A 地块(训练基地)工

程扬尘污染隐患等级为严重。

（一）检查发现的主要存在问题

1.部分项目主干道积尘严重，未及时清理。如：福建省九龙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厦门象屿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的

养生堂厦门万泰诊断基地建设项目等。

2.部分项目垃圾分类箱设置不足。如：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施工、福建福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的百事联电子元器

件产品建设项目等。

（二）处理意见

1.责令整改：决定对存在建筑废土污染和扬尘污染的相关责

任主体采取责令限期整改等处理措施。

2.信用监管记录：决定对（1）北附学校未来海岸校区改扩

建工程的施工单位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福建省新茂

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分别记录信用监管行为 P6 档次一次。

（2）海沧区 H2021A 地块(训练基地)工程的代建单位厦门海沧土

地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福建省龙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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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福州诺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分别记录信用监管行为 P6

档次一次。

三、合同履约评价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合同

履约管理，促进参建各方做好诚信履约工作。10 月份，我局按

照《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合同履约行为评价细则》（闽建筑〔2023〕

7 号）文件相关要求，对蛋白质药物生产改扩建和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二期等共 27 个项目的合同履约评价。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合

同签订、工程进度款拨付、企业项目管理人员和建筑工人管理以

及维权信息公示等方面进行评价。从检查情况看，多数项目的参

建单位能按照有关文件精神，落实主体责任，履行合同义务。但

仍有部分受检项目责任主体对合同履约工作重视不够。

（一）检查发现的主要存在问题

部分项目劳务作业人员纸质合同与省实名制系统登记信息

不相符。如：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蛋白质药物生产改

扩建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二期等。

（二）处理意见

根据监督检查情况，按照省市有关合同履约评价的规定，对

存在违反管理条例或合同履约保障问题较突出的责任主体单位

分别予以责令整改、省信用系统违规记分等处理。对 1 个项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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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8 分。

四、检测质量监督检查情况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建部第 57 号令）、

《福建省房屋市政工程基桩检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标准》（闽建

建〔2023〕1 号）及《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 2023 年建设工程

检测监督检查方案的通知》（厦建工〔2023〕22 号）等规定，

我局严抓工程质量检测行为，充分发挥工程检测保质量底线的作

用。十月份我区新开工 6 个项目均能按照要求选择无相关隶属关

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检测单位，并由建设单位直接委托检测。

检查中发现部分项目未深入学习检测管理办法，对市局印发的工

程检测监督检查方案掌握不到位。我局共抽查 9 个项目的桩基检

测，并根据省住建厅《关于公布对部分地区开展基桩检测监督复

核情况的通知》要求，对福建上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我区承揽

基桩检测项目开展差异化管理，均未发现项目存在违反检测管理

规定的问题。10 月份，省厅及市局各抽取我区一个桩基静载项

目进行监督复核，复核沉降量均与原检测机构基本一致，复核已

检测桩影像资料未发现异常，原检测机构检测行为符合要求，我

区检测质量平稳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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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基桩检测质量监管，加大检查抽查

力度，严肃查处检测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检测行为。

附件：1.2023 年 10 月份质量安全“双随机”监督项目存在

问题及处理意见一览表

2.2023年 10月份建设工程建筑废土处置和扬尘防治

巡查项目存在问题及处理情况一览表

3.2023 年 10 月份合同履约检查处理情况一览表

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

2023 年 12 月 4 日

─────────────────────────────

抄送:市建设局、市环委办、海投集团、城建集团、海发集团

─────────────────────────────

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 2023 年 12 月 4 日印发

─────────────────────────────


